	附件1

2026年武义县卫健系统下属医疗单位公开招聘计划表

	序号
	招聘

单位
	招聘岗位
	名额
	年龄
	户籍
	学历
	学位
	专业要求
	资格（职称）及其他要求
	笔试

科目
	备注

	1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医师
	1
	38周岁及以下
	浙江省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重症医学、神经病学、感染病学、内科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临床医学
	县编省代招代培岗位

	2
	
	心血管内科医师（介入方向）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本科：临床医学

研究生：内科学（心血管病）         
	执业医师及以上，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本科毕业生还须具备心血管介入相关进修经历或冠心病介入资质证。
	临床医学
	

	3
	
	麻醉师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麻醉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临床医学
	

	4
	
	超声诊断医师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医学影像学、临床医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并取得超声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医学影像学
	

	5
	
	营养科医师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中医学类、临床营养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及注册营养师证。
	临床医学
	

	6
	
	护理
	2
	35周岁及以下
	武义县生源或户籍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护理、护理学
	护士及以上。
	护理学
	

	7
	武义县中医院
	中医肾内科医师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中医内科学（肾病方向）
	执业医师及以上，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中医学
	县编省代招代培岗位

	8
	
	影像诊断医师

（心电图）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医学影像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医学影像学
	

	9
	
	公共卫生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传染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公共卫生
	执业医师及以上，且要求本科阶段专业为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
	

	10
	武义县妇幼保健院
	影像诊断医师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医学影像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医学影像学
	

	11
	武义县第二人民医院
	临床医师
	1
	38周岁及以下
	武义县生源或户籍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
	执业医师及以上。
	临床医学
	

	12
	
	麻醉医师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大专及以上
	/
	临床医学、麻醉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具有麻醉学专业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报考人员，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不作要求，年龄要求放宽至45周岁。
	临床医学
	

	13
	
	公共卫生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预防医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2025年、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不作要求。
	预防医学
	

	14
	
	护理
	1
	35周岁及以下
	武义县生源或户籍
	大专及以上
	/
	护理、护理学
	护士及以上。
	护理学
	

	15
	武义县白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妇保医师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本科及以上
	/
	临床医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
	临床医学
	

	16
	
	影像诊断医师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本科及以上
	/
	医学影像学、临床医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执业范围含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
	医学影像学
	

	17
	武义县熟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床医师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
	临床医学
	

	18
	武义县履坦镇卫生院
	公共卫生
	1
	38周岁及以下
	不限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预防医学
	执业医师及以上。2025年、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不作要求。
	预防医学
	

	19
	乡镇街道卫生院
	村卫生室医生
	5
	38周岁及以下
	武义县生源或户籍
	大专及以上
	/
	中西医结合；
具有《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的报考人员，专业不限
	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
	中医学(卫生院)
	录用后，卫健局根据卫生室需求情况进行分配，录用人员须服从分配。


附件2：
武义县卫健系统“县编省代招代培”工作实施方案
                       （节选）

4.招聘人员薪资待遇。“县编省代招代培”人员由编制所在分院发放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等薪酬待遇；参加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进修培训期间，由编制所在分院按照医院规定的标准落实差旅、伙食补助发放；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单位按照省财政规定的补助标准落实生活待遇发放。培养期间各分院应给予特别培养津贴，对于培养期间考核优秀的、完成预期科研项目、成果的，应给予一定数额奖励金。
（二）培养管理
1.培养原则。“县编省代招代培”人员录用进编后，按照“量身定制、按需培养”的原则建立专业培养全流程管理机制。

2.培养形式。总院将作为“县编省代招代培”人员的培养基地，采用连续性培训（医师规范化培训）与阶段性培训（到总院进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人才培养，并优先纳入“万医进修”“千医出海”和医务人员学历提升（攻读博士学位）等各类人才培养项目。

连续性培训（医师规范化培训）：学术型研究生选择代招总院所在的相应基地作为培训单位，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阶段性培训:根据我县公立医院实际需求和人才特点，每3年为一个培养周期，培养周期内“县编省代招代培人员”在总院和分院间以1:2的时间（即1年在总院，2年在分院：专业型研究生前1年在总院，后2年在分院；学术型研究生规培完成后前2年在分院，后1年在总院）流动上班，直至晋升到高级职称或完成三个培养周期。

3.培养内容。培养期间，分院和总院共同制定培养计划，包括业务能力、岗位职责、工作规范等方面的内容。总院按计划安排进行专业培训和岗位实践，指定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高级职称专家作为导师一对一带教，指导其工作、学习、科研等职业发展。总院建立定期反馈机制，了解代培人员的适应程度，与分院及时沟通解决问题，确保每期培训顺利开展并取得预期效果。分院应建立代培人员评估管理机制，全面评估每位人员的培养情况和发展需求，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和晋升通道，为代培人员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平台。

4.培养成果考核。建立培养考核评估机制，通过评估结果合格的，给予一定的绩效保障，不合格的则退出培养序列并退回已享受的培养待遇。建立健全关心关爱机制，为代培人员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以提高职业满意度和工作稳定性。完善激励机制，可设立优秀奖励制度，以激励代培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个人的优势和创造力。
5.人才信息管理。“县编省代招代培”人员的招聘录用、学历教育、规范化培训、专科培训、学习进修、海外访学、考核评价等信息纳入“医护人员职业生涯一件事”平台统一管理，形成人才数字画像，作为人才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管理服务的依据。

1

